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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

問責制及其影響

引言

6 .1  在本章內，調查小組會盡其所能，論述二零零二年七月

一日起新實施的問責制，並嘗試探討問責制對三層規管架構的影

響。然而，我們必須承認，我們未能就此進行具效用或全面的研

究。不管以如何廣闊的定義詮釋調查小組的職權範圍，這樣的研

究都大有可能完全是範圍以外的工作。我們亦承認，我們兩人並

不是政治學家或政制理論家。

問責制

6 .2 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一 日 ， 行 政 長 官 在 開 始 其 第 二 屆 任 期

時，實施新的問責制度。正如當局所解釋，該制度的目標是加強

主要官員對所負責政策範疇的承擔；確保政府能更好回應社會的

需要；加強政策制定工作的協調；加強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合

作；以及確保有效推行政策和向市民提供優質的服務 4 5。在問責

制下，共設有三名司長和 11 名局長。

財政司司長的角色

6 .3  財政司司長是三名司長之一。他協助行政長官督導相關

決策局的工作，確保財經、經濟和就業範疇內政策的制定和實施

得到妥善協調。財政司司長也主理行政長官政策議程中的指定優

先處理項目，並行使相關的法定職能，例如涉及公共財政和金融

事 務 的 職 能 。 他 會 根 據 行 政 長 官 的 政 策 議 程 編 製 政 府 財 政 預 算

4 5 參 閱 政 制 事 務 局 二 零 零 二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的 文 件 《 主 要 官 員 問 責

制 》 ， 以 及 該 局 二 零 零 二 年 六 月 六 日 提 交 財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

會討論的會議文件（編號 EC(2002-03 )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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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。 此 外 ， 根 據 職 責 說 明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的 職 責 之 一 是  “向 立 法
會、市民和傳媒介紹政府政策，並回答他們的提問 ”。

6 .4  就財經事務而言，財政司司長擁有廣泛的法定權力，任

命 適 當 人 士 擔 任 重 要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、 委 任 調 查 員 、 訂 立 法

則，以及批核規管機構的財政預算案和業務計劃。不過，他在行

使某些權力之前，有責任先徵詢指定委員會的意見。財政司司長

的一些法定權力及職責載於附件 6 .1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角色

6 .5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是 11 名局長之一。如財政司司長
一樣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並非公務員。他是財經事務及庫務

局的首長，負責確立政策目標和目的、構思及擬定政策，並就如

何落實政策，以及監察有關工作的實際成效方面負責。財經事務

及庫務局局長的職責範圍廣泛，包括 : -

( a ) 掌握民意，並對社會的需要作出回應；

( b ) 設定政策目標和目的；構思、設計和調整政策；

( c ) 行使法例賦予他的法定職能；以及

( d ) 監督屬下執行部門所提供的服務，並確保政策能有效地

落實，以及達到理想的效果。

6 .6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繼承了以往賦予財經事務局局長

的部分法定權力。該等權力包括批准證監會披露機密資料、調整

期貨交易所及聯合交易所特別徵費的款額，以及委任證券及期貨

事務上訴審裁小組的成員。除行使本身的法定權力外，財經事務

及庫務局局長還會協助財政司司長行使獲授的各種法定權力，並

向其提供意見。

問責制對三層規管架構的影響

6 .7  我們所取得的資料並無顯示當局因為新實施的問責制，

而計劃改變現行規管架構的原則和慣例。儘管如此，當局強調主

要官員的問責，可能令市民對政府的角色和責任有更高期望。以

下兩點是值得注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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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政 司 司 長 和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的 法 定 權 力 及 職 能

6 .8  最近修訂的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（第 1 章）已於二零零
二年七月一日生效，根據該條例，除非相關法例另有指明，或表

示相反法律意圖，否則  “財政司司長 ”  的定義包括  “財經事務及
庫務局局長 ”。在此之前， “財政司司長 ”  的定義一直包括  “庫務
局局長 ”。最近作出修訂，使  “財政司司長 ”  的定義包括  “財經事
務及庫務局局長 ”，看來是因應新問責制的實施，而對名稱作出相
應修訂。因此，除非相關法例表明相反意圖或另有指明，否則現

時歸屬財政司司長的法定權力及職能，均可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
局長行使。

6 .9  我們曾請政制事務局局長作出澄清，所得意見如下 : -

( a ) 當局的一般政策是，現時交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行

使的權力只限於有關公共財政的法定權力及職能，例如

庫務局局長先前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（第 2 章）行使
的權力及職能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接管前財經事務

局局長的職責時，並未獲邀行使財政司司長在財經事務

這一政策範圍的任何法定權力及職能。在行使關乎公共

財政的法定權力及職能方面，根據常規安排，財經事務

及庫務局局長無須通知財政司司長或向其匯報，除非財

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認為有需要這樣做。儘管如此，財

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行使該等法定權力及職能時，仍須

向財政司司長負責，因為財政司司長的職責之一，是協

助行政長官督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
局長。

( b )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現正檢討有關的法例條文，檢討工作

預期年底前完成。進行檢討的目的，在於正式確立在新

實施的問責制下，財政司司長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之間在行使該等權力和職能方面的既定安排。

監 督 執 行 部 門 的 責 任

6 .10  由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職責之一，是監督屬下執

行部門所提供的服務，並確保政策能有效地落實，以及達到理想

的效果，因此有人提問，究竟證監會及香港交易所是否其屬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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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部門，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應否就證監會及香港交易所

在有效地落實政策及達到理想效果方面的表現負責。

6 .11  關於這一點，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 : -

( a ) 一般來說，當政府提及 “執行部門 ”，一如在問責制下的
詮釋，指的是一名局長所負責的政府部門，並不包括在

該名局長職權範圍內的法定機構。

( b ) 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來說， “執行部門 ”的意思並不
包括證監會及香港交易所。

( c ) 各局局長須對其政策範圍內的事宜負責，而在極端情況

下，可能需要為嚴重政策失誤而辭職。他們須對其職責

範圍內的所有事宜負責 *。他們須負責監督其職責範圍內
執行部門的工作，以及這些執行部門所提供的服務。因

此，各局局長須為這些執行部門的表現負責。至於有關

局長轄下的法定機構，則須充分顧及相關的法定條文。

這些法定機構可能須按照成立時所依據的法規，在某些

方面獨立行事。一般來說，在不抵觸有關法律條文的情

況下，法定機構在日常運作上高度自主，而政府的施政

方針則由有關決策局局長決定。

觀察所得

6 .12  我們同意在三層架構下，證監會及香港交易所均不能視

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轄下的執行部門。執行部門顯然是指政

府架構內的部門，而非公務員體制以外的機構；證監會尤不能視

作執行部門，因為證監會是設於政府以外的獨立機構。香港交易

所則固然是一家公眾上市公司，由本身的董事會及其他行政人員

管理。第十二章討論到財政司司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角

色時，會再深入探討這一點。

* 因手民之誤，英文本有所遺漏。原文應作 “ . . . . . .  i n  e x t r e m e  c a s e s ,  t h e y  m a y
h a v e  t o  s t e p  d o w n  f o r  s e r i o u s  p o l i c y  f a i l u r e s .   T h e y  a r e  r e s p o n s i b l e  f o r
a l l  a s p e c t s  o f  t h e i r  p o r t f o l i o . ”


